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地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截至 2014 年 7 月 16 日，已有超过 1 亿 7 千万中国民
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三退）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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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破坏法律实施”（中共是真正的邪

教）；随后，青岛公安国保、派出所

迅速统一的把先前定的所谓“罪

名”改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罪”，并逼迫家属签字。 

法轮功教人向善，民众揭露酷

刑，不仅无罪，反而有功，因为酷刑

威胁所有的中国人，揭露酷刑是保护

所有中国人的人身安。法轮功学员家

属聘请的律师们联名写了意见书，要

求青岛公安撤销所谓“煽动颠覆国

家政权”罪名，并立即释放当事人。

捏造罪名，非法庭审走过场 
2014年7月8日下午2时30分，

非法开庭后，青岛市城阳区检察院人

员郝栋松、于佩娟，城阳法院法官胡

绪庆等人便登台表演，照本宣科地宣

读早已经合谋好的起诉书。其中给判

刑最重的杨乃健捏造的罪名除了

2013 年 5 月 2 日“演示酷刑罪”之

外，还捏造杨乃健二零零六年五月被

城阳公安局（边防派出所）施以酷刑

后“在逃犯”的罪名，同时，无中生

有编造证人，捏造罪名，在所谓的

“证人”均不到场的情况下心虚地

宣判杨乃健六年刑期。  

整个庭审过程，公检法司人员只

是按照事先预谋的计划在表演，根本

不给法轮功学员本人和家属辩护时

间，所谓庭审勉强维持了 20 多分钟，

便心虚地草草收场闭庭。  

宣读刘秀贞（杨乃健的母亲）刑

期三年时，刘秀贞当场打断法官的宣

（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2014

年 7 月 8 日，在青岛公安国保、“610”

的操控指示下，青岛市城阳区法院在

城阳区看守所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

杨乃健、刘秀贞（杨乃健的母亲）、

冯华。从头到尾都是故意制造冤案的

青岛公检法人员在表演，伪法官胡绪

庆非法宣判杨乃健刑期六年，冯华四

年，刘秀贞刑期三年，便匆忙收场， 

这是继青岛市李沧区法院7月4

日非法判刑崔鲁宁五年半、李浩四年

之后的又一次疯狂行恶。 

杨乃健（男，35 岁）、刘秀贞

（女，57 岁）、崔鲁宁（女，41 岁）、

李浩（男，35 岁）、冯华（男，36

岁左右）等法轮功学员因为模拟演

示、拍摄中共酷刑而遭绑架，并再次

遭到中共酷刑等迫害。目前，杨乃健

等人已经提出上诉。  

2013 年 5 月 2 日，青岛市公安

局出动 70 多名便衣警察包围民宅，

绑架了陆雪琴（女，53 岁）、李浩、

袁少华（男，51 岁）、杨乃健和他

的母亲刘秀贞、冯华、崔鲁宁等多名

法轮功学员。当时青岛公安给出的荒

唐理由是“法轮功学员聚会”；6 月

4 日，中共央视、新华网等突然高分

贝宣称，青岛警方“破获”一起模拟

演示法轮功学员在狱中遭酷刑折磨

的照片的案件，将法轮功学员曝光中

共酷刑的正义之举诬陷为犯罪行为。

6 月 9 日，警方给家属非法逮捕通知

书，“罪名”是所谓的“组织利用邪

读，大声喊：“我不服！”并当场

表示要上诉。期间，刘秀贞多次站

起理直气壮地指出法官在践踏法律

陷害好人。杨乃健、冯华也当场表

示不服判决，提出要上诉。 

青岛市 610 控制公检法人员将

法轮功学员曝光中共酷刑的正义之

举诬陷为犯罪行为。从开始就阻止

律师接见，不断的更改所谓的“罪

名”。杨乃健自 2013 年 5 月 2 日被

绑架后，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多次

受到了青岛警察的一次次酷刑逼

供：棒球棍捣心脏、铁窗吊铐、不

让睡觉……，几度生命垂危。恶警

轮番使用暴力，罗织所谓罪名，并

威逼他承认。短短几个月，杨乃健

整个人瘦了 40 多斤，一个原本身心

健康、面容红润的年轻棒小伙被折

磨得瘦弱不堪，多次昏死，心脏疼

痛，呼吸困难，憋气、胸闷，心律

不齐，血压一百三十，大量便血、

腹痛、腹坠…… 

第一次对法轮功学员杨乃健、

冯华、刘秀贞非法庭审是今年 2 月

28 日，法院不敢采纳法轮功学员的

证据，更不敢宣布结果。此次城阳

法院对这三人的二次非法庭审，公

然藐视践踏法律，践踏公民信仰自

由的权利，不仅违反开庭提前三天

通知律师家人的相关规定，还剥夺

公民进行辩护和家属辩护的权力。

此前，杨乃健曾在 2006 年 5 月

12 日遭受流亭边防派出所（转下页）

青 岛 市 揭 露 酷 刑 者 杨 乃 健 等 被 非 法 判 刑 

首位在中国大陆为法轮功学

员做无罪辩护的人权律师郭国汀

表示，100％的法轮功案件，都是

按照中共的意志乱判的。律师们在

法庭上指出：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利用邪

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控罪，不能

成立。孰正孰邪，不是由一个“无

神论”的邪恶政权认定的。 

——“法轮功案件”属于信仰自

由的范畴，思想( 信仰) 不构成犯

罪。宪法规定了公民信仰自由，对法

轮功学员指控的罪名是违反宪法的。

——法轮功学员有传播信仰的自由。

他们散发资料，不构成任何犯罪。他

们讲真话，做好人，从来没有危害他

人，也没有利用什么组织，更没有破

坏任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 

——对法轮功学员的“审判”， 

都是“610”操控的。“610”既不

是立法和司法机关，也不是行政机

关，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非法组织。

——打压法轮功，遭致天怒人怨。

中共耗费了纳税人的巨额财富，使

众多家庭妻离子散。结束对法轮功

的迫害，已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

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其他社会

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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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几名恶警的酷刑折磨，后

逃出魔窟，其家人多次将杨乃健当时

受酷刑后拍下的证据照片递交青岛

市信访部门、青岛市政府及城阳区检

察院，但检察院公诉人公诉科科长郝

栋松和检察员于佩娟眼睁睁地看着

酷刑照片说瞎话，矢口否认酷刑的存

在。不仅以种种理由推脱不查，反而

对杨乃健非法指控。 

流氓耍尽凸显中共邪恶本质 

这次城阳区法院耍的手腕还是

和第一次开庭一样，故意造成被迫害

法轮功学员的家人和律师的时间紧

张，在开庭前明目张胆地告诉家属：

律师来了也没有用，改变不了现实，

给谁判多少年都定好了。并说：我们

这是奉上头的命令行事，没有办法。 

2014 年 7 月 7 日下午 2 点多，

城阳法院突然通知杨乃健和刘秀贞

的家属，7 月 8 日下午 2 点 30 分在

城阳惜福镇看守所开庭。杨乃健和刘

秀贞都聘请了律师为他们做无罪辩

护，按照相关规定，城阳法院应该至

少提前三天通知家人和律师。  

此前，城阳法院与杨乃健、刘秀

贞的律师分别说，第一次对杨乃健、

刘秀贞、冯华的开庭不算数，要重新

开庭，律师也向他们从新递交了诉

状。期间却突然有变故，充分暴露了

公安、610 与城阳法院的迫害手段与

阴谋。城阳区法院曾逼迫律师配合法

官“工作”，做违背委托人利益的

事，不配合就威胁律师。青岛市检察

院2013年12月采用威胁、精神恐吓，

等手段威逼冯华的父亲辞退律师。此

次庭审中，冯华的家人均没有到场。 

听到 7 月 8 日的非法庭审结果

后，刘秀贞、杨乃健的家人气愤难平，

刘秀贞二妹妹当庭质问他们：“杀人

放火的你们不去治他们，这些好人你

们这样治他们，谁家里都有姐妹兄

弟，你们就积点德行点善，给自己和

家人留条后路吧！国家 610 头子李东

生都被抓起来了，更何况你们这些为

他卖命的小卒子，善恶有报，不是不

报，时候未到！”  

杨乃健的爸爸、刘秀贞的丈夫杨

友欣说：“你们这样昧着良心办事，

三尺头上有神灵啊！” 

心虚的法院和公安、国保、610

人员不敢面对他们的眼睛，唯恐不及

纷纷躲避逃走。  

公安国保是制造冤案的直接黑手

青岛公安国保是导致青岛地区

法轮功学员被法院非法审理的最直

接黑手，是制造冤案、破坏法律实施

的真凶，并直接胁迫检察院和法院，

以法律名义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青

岛公安国保和其背后撑腰的 610 是

制造“5.2”绑架事件的主要凶犯。

律师的正义声音 

2014 年 2 月 28 日上午，城阳区

法院在即墨普东镇看守所对杨乃健

和他的母亲刘秀贞、冯华三人第一次

非法开庭。城阳区公安出动 40 名警

察壮胆，极力阻挠著名人权律师江天

勇等进入。江天勇律师悲愤不已，气

愤地大声喊道：“真是没王法了，你

们会受到历史的审判的！你们知法犯

法！你们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青岛李沧区法院 4 月 10 日在即

墨普东看守所对崔鲁宁、李浩非法开

庭。三位律师为崔鲁宁、李浩做了无

罪辩护。律师当庭指出：就是按中国

现行的中共的法律，法轮功也是完全

合法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则是违法犯

罪行为。律师在无罪辩护中最后说：

“辩护人重申崔鲁宁和李浩践行宪

法权利无罪，坚持信仰无罪，传播信

仰无罪、宣讲自己的苦难遭遇及澄清

事实无罪！请各位法官尊重公民们的

宪法权利，也正确地面对自己的历史

责任，敢于直面真相和自己的良知，

做出本案被告无罪的公正判决。”法

庭一度在律师的有理有据的精彩辩

护中鸦雀无声。  

城阳区法院奉上头的命令行事

不讲法律，没有法律依据的审判，那

不就是迫害无辜吗？明知道违法却

依然执行错误的迫害政策，法官成为

践踏法律做恶的帮凶，这就是中共法

官的真实体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

非法庭审就是欺骗外界的走过场而

已。城阳区法院打着法律名义的所谓

庭审再次证明了中共的法律表面冠

冕堂皇，其实就是一纸谎言，是镇压

善良百姓的工具。  

参与迫害的青岛公检法司人员，

尽管心虚得不敢正眼看待法轮功学

员和他们的家人，但迫害者的名字牢

牢地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和中共灭

亡的陪葬榜上。善恶有报是天理，奉

劝这些违背天理良知的青岛公检法

司人员：赶快警醒，不再为虎作伥，

不再充当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学员

的工具，给自己和家人留条后路。◇

受 害 人 照 片 左 起 依 次 为 杨 乃 键 、 刘秀贞、袁少华、陆雪琴、李浩，崔
鲁宁。刘秀贞和袁少华为杨 乃 键 的 母 亲 与 三 姨 夫 。   

■ 1998 年，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
省的医学界专家，对近 3.5 万名法轮功学员做了 5 次医学
调查。调查表明，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有效率高达 97.9%。
■ 1998 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
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
的结论，并于年底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 至今，法轮功已洪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与地区，广受
欢迎和称赞，使亿万人身心受益。左图照片为 1999 年 2
月拍摄，青岛胶州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民政局前晨炼。◇ 


